《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意见》起草说明

为加快推进建筑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，市建设局起草了《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必要性
（一）‌政策导向‌。对标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，深化改革创新，立足丽水市建筑业发展实际，针对产业结构优化、科技创新赋能、营商环境提升等关键环节制定细化举措。
（二）‌现实需求‌。近年来，我市建筑业总产值逐年增长，但依然面临资质水平较低、企业竞争力不足、转型升级滞后等问题。针对我市建筑业发展实际情况，为加快促进我市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，营造建筑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，制定《实施意见》十分迫切和必要。
二、起草过程 
2025年初，我局将制定《实施意见》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并启动新政策编制工作；3月，我局对丽水过往政策进行系统梳理，并广泛对接周边地市吸收优秀做法，明确制定出台《实施意见》实施路径；4月19日，我局组织内部讨论，对《实施意见》的框架结构、主要内容进行商定；4月22日，形成《实施意见》初稿并组织内部讨论；4月28日、5月9日，我局组织多轮讨论，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深化，并与5月13日形成《实施意见》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意见》共分‌5部分19条举措‌，涵盖“企业培优、产业转型、科技创新、生态优化、支撑保障”五大维度，形成全链条政策闭环：
‌（一）强化企业主体培优‌
1.‌梯度培育领军企业‌。建立覆盖施工总承包、勘察设计、监理等全领域的资质晋升奖励机制，最高奖励1000万元，阶梯式激发企业升级动能。（条款一）
2.‌产业结构优化行动‌。稀缺资质企业引进奖励叠加产值考核，最高累计奖励1000万元；推动中小企业专业化转型，优先支持联合体投标试点。（条款二）
3.‌品牌创优联动激励‌。设立质量奖、优质工程奖、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三重激励机制，单项最高奖励300万元，同步强化“丽水建造”品牌输出。（条款三）
4.‌内外协同发展路径‌。加强总部经济用地保障，鼓励本地企业兼并重组，支持外埠项目创优享受本地奖励政策。（条款四）
‌（二）推动产业协同转型‌
1.‌智能建造提质扩面‌。试点智能建造产业园，推动建筑机器人应用，试点项目奖励50万元，同步强化信用激励。（条款五）
2.‌工业化质量升级‌。国家级装配式基地奖励50万元，对AA级、AAA级装配式项目分别奖励50万、100万元，落实政府（国有）投资为主的新建项目全面采用装配式建筑。（条款六）
3.‌绿色低碳深度覆盖‌。实施绿色建材采购倾斜政策，三星级绿色建筑奖励150万元（50元/㎡），零碳建筑最高奖励200万元（100元/㎡），同步构建“无废工地”评价体系。（条款七）
‌（三）深化科技创新赋能‌
1.‌数字化全链条管理‌。迭代“智慧工地”系统，推行BIM技术全周期应用，探索AI+建筑场景融合。（条款八）
2.‌科创能力培育‌。国家级技术中心奖励100万元，省级工法奖励5万元/项，QC成果最高奖励10万元。（条款九）
3.‌人才引育双轮驱动‌。实施“浙商青蓝接力”工程，引进勘察设计大师最高奖励50万元，引进优质工程负责人奖励10万元/人次。（条款十）
‌（四）优化营商环境生态‌
1.‌招投标全流程改革‌。推行“评定分离”、合同网签，强化标后履约监管，严打围标串标行为。（条款十一）
2.‌市场公平性保障‌。清理地方保护条款，推动落实行业统计监测与合规指引机制。（条款十二）
3.‌信用差异化监管‌。全省统一信用评价对接招投标，信用优良企业开通“绿色通道”。（条款十三）
4.‌价款结算规范化‌。严禁以审计拖延结算，推行无争议价款先行支付制度。（条款十四）
‌（五）完善行业支撑体系‌
1.‌金融财税协同‌。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，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，优化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。（条款十五、十六）
2.‌司法服务兜底‌。联动法院建立欠款快审机制，探索“预查废”制度化解债务风险。（条款十七）
3.‌税收政策赋能‌。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，建筑企业重组税费减免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。（条款十八）
4.‌政保合作深化‌。推动工程质量保险全覆盖，试点安全生产责任险与信用挂钩。（条款十九）。
四、施行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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